
证券代码：688701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4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联合体项目中标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原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瑶海区老厂区（暨氯碱化工污

染治理一期）东一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1 标段（以下简称“项目”）。 

●中标金额：290,177,724.66元（含税，具体金额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根据投标阶段约定，公司预估负责内容占总合同金额的 50%以上，最终金额

以联合体实际执行为准。 

●拟签订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双方合

同章后生效（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拟签订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生效日至合同约定的双方责任和义务履行完毕

之日止（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风险提示：公司与联合体成员之间尚未就上述合同金额划分签订协议，仅

为初步估算数据；该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等相关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合同

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

收到了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发的《原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

司瑶海区老厂区（暨氯碱化工污染治理一期）东一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1

标段中标通知书》。公司作为牵头人与安徽宝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为原中

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瑶海区老厂区（暨氯碱化工污染治理一期）东一地块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污染土壤修复项目——1 标段中标单位，具体内容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中标范围和内容：原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瑶海区老厂区（暨氯碱

化工污染治理一期）东一地块污染土壤修复项目——1 标段 

2.中标金额：290,177,724.66 元（含税） 

3.中标工期：1,120 日历天（最终以合同签订为准） 

4.招标单位：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二、 招标单位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90,000 万元人民币 

4.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巍 

5.注册地址：合肥市瑶海区裕溪路 441 号 

6.公司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及配套、基础产业及功能性公益性项目投资、融

资、建设、运营、管理；项目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资产重组及并购、资产运营

与管理；文化体育产业投资运营管理；电子商务及供应链管理；会展场馆投资运

营管理；教育投资；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物业管理；环境治理；环保景观

建设；旅游产业开发；工业遗产保护；房屋、停车场租赁；中介服务（除专项许

可）；大健康产业、休闲养老产业投资建设运营管理；酒店投资运营管理；餐饮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与招标单位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宝业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4.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君 

5.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当涂路 325 号宝业东城广场 1 号楼五楼 

6.公司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设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建筑幕墙工程、金属及塑钢门窗工程、防腐保温材料工程、钢结构工程、装

饰装修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专项承包；建筑材料、钢筋制作及加工；钢结构产品、

幕墙制品、保温材料、新型墙体材料、金属及塑钢门窗生产、销售及安装；冷轧

带肋钢筋生产、销售；住宅产业配套产品设计、开发、研制、检测；机械设备及

材料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 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招标人签订总包协议；联合体成员单位按照《联

合体协议》约定的工作量划分，承担各自所负的责任和风险，并向招标人承担连

带责任。 

2.本次联合体项目中标价总金额为 290,177,724.66 元，根据投标阶段约定的

合同工作量划分，预计公司最终所占金额约为不少于 145,088,862.33 元，最终金

额以联合体实际执行为准。 

3.本次联合体项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项目收入会在合同履行期间根据

实施情况逐步确认。如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在项目执行期间将会对

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按照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公司将根据项

目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对 2023 年当期业绩产生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与上述联合体成员与招标单位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

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

成依赖。 



五、 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性。本项

目最终金额、履行条款等内容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在后续定期报告中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21日 

 


